
沪崇港府〔2021〕15号
关于成立重大动物疫病防控

领导小组的通知

各村居：

根据区农业农村委员会《崇明区2021年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责任书》相关要求，结合本镇实际，成立港沿镇人民政府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领导小组。现将领导小组组成成员通知如下：

组  长：丁冬红    镇长

副镇长：夏恩理    副镇长（农业）

组  员：李洪标    徐丽   胡建成

上述人员如有职位变动，自动替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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